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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 

105年度行政監督實地查核報告 

查核時間：106年 7月 14日 

壹、農業財團法人基本資料：符合規定。 

貳、人事管理： 

一、推動作法：符合規定。 

二、執行成果： 

(一)董(監)事派任作業：部分待改善，改善事項請參照人事管理未

來精進作為建議之(一)。 

(二)所屬從業人員(包括董事長及經理人等)之薪資管理：部分待改

善，改善事項請參照人事管理未來精進作為建議之(二)。 

(三)退休(伍、職)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(月退

職酬勞金)及辦理優惠存款：符合規定。 

三、人事管理未來精進作為建議： 

(一)董監事性別比率未符本會審查農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

要點第 6點所訂「任一性別比率不得低於三分之一」規定，

請逐漸增加女性董事比率。 

(二)尚未訂定相關獎金發放制度，建請儘速訂定後報本會備查。 

參、財務管理： 

一、推動作法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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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財務監督規定訂修情形：符合規定。 

(二)財務監督辦理經過：符合規定。 

二、執行成果：部分待改善，改善事項請參照財務管理未來精進作為

建議之(一)至(四)。 

三、財務管理未來精進作為建議： 

(一)105年度預算書遲至 104年 8月 6日才送本會，嗣後請於每年

7 月底前，將次年度之預算書送本會，俾利本會核轉立法院審

議。 

(二)基金會因辦公室會址甫搬遷，會計檔案並未設置專責檔案室保

存，僅置於未上鎖之櫃子內。基於保護會計檔案之完整性及安

全性，建議會計檔案應上鎖保存，並由專責人員保管鑰匙。 

(三)100 年至 105 年度已連續 6 年發生短絀，106 年度已進行相關

撙節經費作法，惟仍請持續進行相關改善機制。 

(四)查基金會會計制度第 12 點規定略以，年度收支預算書於年度

開始前 2個月報送主管機關備查。惟查「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

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」之規定，預算應於會計年度開

始 5 個月前(每年 7 月底前)報送主管機關。建議修正會計制

度，以符合上開法規之時程規定。 

肆、績效評估： 



 3 

一、推動作法： 

(一)農業財團法人績效評估機制：符合規定。 

(二)績效評估辦理經過：符合規定。 

二、執行成果：  

(一)農業財團法人整體業務運作情形：符合規定。  

(二)績效評估結果：符合規定。 

三、未來精進作為建議：無。  

伍、法制規範： 

一、行政監督規定：符合規定。 

二、執行成果： 

(一)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變更登記：符合規定。 

(二)董事、監察人任期之統一：符合規定。 

(三)退場機制：部分待改善，改善事項請參照法制規範未來精進作

為建議之(一)。 

(四)其他推動健全農業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成果農業財團法

人績效評估機制：部分待改善，改善事項請參照法制規範未來

精進作為建議之(二)及(三)。 

三、法制規範未來精進作為建議： 

(一)建議修正捐助章程第 3條，明列主事務所之地址，俾符本會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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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農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6點規定。 

(二)建議修正捐助章程第 24條內容，強調剩餘財產不得歸屬於任

何營利團體，俾符本會審查農業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

第 17點規定。 

(三)捐助章程第 15條第 2項，重要事項之決議，應有 2/3以上董

事之出席，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，與第 25條規定「法人章程

之修改，須經董事 3人以上提議，及全體董事 2/3以上同意並

依法定程序行之」，其同意人數比率不同，請確認後予以修正。 

陸、其他：無。 


